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參與校外競賽獎勵辦法 

100.8.9 行政會議通過 

103.7.9 行政會議修訂 

                                                                         109.11.03 行政會議修訂 

一、宗旨： 

為鼓勵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及教師踴躍參加校外比賽，為校爭取榮譽，激發愛校精神，特訂

定本辦法。  

二、獎勵對象： 

本辦法所指教師為本校編制內正式教師(不含社團指導老師、兼課老師、代理老師、代課老師、實習老師、

教練等) ，學生獎勵則依學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三、競賽類別： 

本辦法適用於公立單位舉辦之比賽；但為達鼓勵性質，私人單位舉辦比賽若具代表性，經學校教師推薦參

賽，且以學校名義報名代表參加，地區性競賽 15隊以上、全國性競賽 30隊以上、國際性比賽 20 隊以上，

則敘獎與建議獎金視同公立單位舉辦之比賽。 

四、獎勵標準： 

  1.本校教師參與校外競賽，若有公文建議敘獎，則由承辦處室依公文簽請敘獎。 

  2.若無公文建議，師生符合第三點與附表一標準者，於競賽成績揭曉後，由得獎教師送交得獎證明文件

予承辦處室，由承辦處室簽請敘獎，獎勵標準如附表一。 

  3.若競賽主辦單位提供個人獎金，則文教基金會、校友會、家長會不再提供獎金。 

  4.若舉辦單位無提供個人獎金，則教師獎金來源為文教基金會、校友會、家長會，建議金額如附表一。請教  

師填寫申請表交予承辦處室辦理，上學期請於 12月 10 日前提出，下學期請於 6月 10 日前提出。 

  5.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同一項比賽初賽複賽皆獲獎時，指導教師取最高獎項敘獎。 

五、經費來源：本獎勵所需經費由本校文教基金會補助，若經費來源不足，再由校友會、家長會補助。 

六、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奉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表一：得獎教師的敘獎與建議獎金 

競賽性質 名次 敘獎(家齊) (家齊)獎金 

地區性 

競賽 

第一名（金牌、特優） 嘉獎貳次 1000 元 

第二名（銀牌、優等） 嘉獎壹次 800 元 

第三名（銅牌、甲等） 嘉獎壹次 600 元 

其餘名次及佳作 列入考績參考 500 元 

入選 列入考績參考 無 

全國性 

競賽 

第一名（金牌、特優） 
記功貳次 

(原小功壹次) 
1600 元 

第二名（銀牌、優等） 
記功壹次 

(原嘉獎貳次) 
1200 元 

第三名（銅牌、甲等） 
記功壹次 

(原嘉獎貳次) 
1000 元 

其餘名次及佳作 
嘉獎貳次  

(原嘉獎壹次) 
800 元 

入選 嘉獎壹次 500 元 

國際性 

競賽 

第一名（金牌、特優） 
大功壹次 

(原小功貳次) 
2000 元 

第二名（銀牌、優等） 
大功壹次 

(原小功壹次) 
1600 元 

第三名（銅牌、甲等） 
大功壹次 

(原小功壹次) 
1200 元 

其餘名次及佳作 
記功壹次 

(原嘉獎貳次) 
1000 元 

入選 嘉獎貳次 600 元 

 

 

 

 

 

 

 

 

 

 

 



 

     附表二國立臺南家齊高中教師參與校外競賽獎勵申請表(範例) 

教 師 姓 名 何畢汶 申請日期 111 年 11 月 11 日 

指導學生姓名  306 吳天生 

參加競賽日期  111.10.28 

競賽主辦單位 教育部 

參加競賽名稱 
111 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第九區

複賽  

參加競賽名次 資訊科佳作。 

證明文件 

獎狀影本    □其他：                      

（請影印附於申請表之後） 

申請獎勵金額  500 

     1.指導教師簽名：                     

       (請指導教師確認競賽單位無提供個人獎金，再行申請) 

     2.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收件後請依文教基金會、校友會、家長會請購程序協助教師申請獎金。 

 

 

 

 

 

 

 

 

 



附表二國立臺南家齊高中教師參與校外競賽獎勵申請表(空白) 

教 師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學生姓名   

參加競賽日期   

競賽主辦單位  

參加競賽名稱  

參加競賽名次  

證明文件 

□獎狀影本    □其他：                      

（請影印附於申請表之後） 

申請獎勵金額   

     1.指導教師簽名：                     

       (請指導教師確認競賽單位無提供個人獎金，再行申請) 

     2.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收件後請依文教基金會、校友會、家長會請購程序協助教師申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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